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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

息来源于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对外公布的

临时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发行人向国泰君安提供的资料。国泰君安

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与发行人签署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或协议编制了本报告。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泰君安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

报告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3 

目 录 

一、 债券核准情况 ................................................................................................................... 4 

二、 债券的主要条款 ............................................................................................................... 4 

三、 发行人的重大事项 ........................................................................................................... 5 

四、 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 7 

五、 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 7 

 

 
 

  



4 

一、 债券核准情况 

（一）23江开 G1、24江开 G1 

本次债券经发行人董事会于 2022 年 11 月 2 日审议通过，并提请全体股东审

议。发行人股东会于 2022 年 11 月 21 日审议通过了本次债券的发行方案，明确

了本次债券发行的相关事宜，并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债券发行及挂牌转让有

关的全部事宜。 

本次债券已于 2023 年 4 月 23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 

发行人于 2023 年 11 月 16 日成功发行 10 亿元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23 江

开 G1”）。发行人于 2024 年 4 月 3 日成功发行 5 亿元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24 江

开 G1”）。 

二、 债券的主要条款 

（一）23江开 G1 

1、债券名称：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2、发行规模：10 亿元。 

3、发行期限：本期债券为 5 年期，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

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4、发行方式：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5、债券票面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固定利率，债券票面

利率将根据网下询价簿记结果，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期债券前三年

的票面利率为 3.10%，在债券存续期内前 3 年固定不变；在存续期的第 3 年末，

如发行人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的债券票面利率为存续期内前

3 年票面利率加/减调整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 2 年固定不变。本期债券采用单利

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6、担保情况：本次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7、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本期债券不进行信用评级。经中诚信国际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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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稳定。 

（二）24江开 G1 

1、债券名称：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2、发行规模：5 亿元。 

3、发行期限：本期债券为 5 年期。 

4、发行方式：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5、债券票面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公开方式向具备相应

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的专业投资者进行询价后，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利率询

价确定利率区间后，通过簿记建档方式确定。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2.88%，在债

券存续期固定不变。 

6、担保情况：本次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7、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本期债券不进行信用评级。经中诚信国际信

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稳定。 

三、 发行人的重大事项 

国泰君安作为“23 江开 G1”和“24 江开 G1”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

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积极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全力维护债券持

有人的合法权益。发行人于 2024 年 12 月出具了《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集团有

限公司关于审计机构变更的公告》。国泰君安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

法》、“23 江开 G1”和“24 江开 G1”的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和持有人会议规

则等的规定及约定，现就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变更前中介机构名称及其履职情况 

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审计机构为苏

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苏亚金诚”），苏亚金诚在对

发行人审计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原则，履职情况正常。原审计机构基本情况如

下： 

名称：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詹从才、于龙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08504628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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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南京市建邺区泰山路 159 号正太中心 A 座 14-16 层 

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证报

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

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不含

国家统一认可的职业证书类的培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会计用品、

计算机软件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二）变更原因、变更程序履行情况 

鉴于发行人与苏亚金诚的聘期已满，发行人与苏亚金诚约定的审计事项已全

部履行完毕。为更好地保证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客观性，综合考虑发行人经营发

展及审计工作的需要，经重新选聘，发行人决定聘请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为发行人 2024-2026 年财务报表审计机构。本次审计机构变更已履行必

要的中介机构选聘程序，变更程序不存在违背公司章程的情形。 

（三）新任中介机构情况 

机构名称：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张增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08553078XF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 11 号 11 层 1101 室 

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

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

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

法律规定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

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四）新任中介机构资信和诚信情况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法律法规等规则规定的相应执业资

格，不存在执业限制的情形。根据公开查询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信息，其资信和诚信情况正常，不存在正在被立案调查的情形。 

（五）工作移交办理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次审计机构变更已完成必要的移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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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原中介机构停止履职时间，新任中介机构开始履职时间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苏亚金诚已停止履职，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拟自审计业务约定书签订之日起开始履职。 

本次审计机构变更属于发行人日常经营活动的正常调整，对发行人生产经营

情况和偿债能力等无重大不利影响。 

四、 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作为本次债券的主承销商与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已督促发行人对照相关规

章制度及业务指引规定对上述重大事项予以披露，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五、 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刘达、江鹏博 

联系电话：021-38031669 

（以下无正文） 

  




